
(b)某人被裁定本條所訂罪行罪名不成立或罪名成立，或就本條所訂罪
行的定罪上訴成功，

則第145A條即行適用。

(2)凡－
(a)對某人提出本條所指的控罪，或本條所指的控罪被撤回﹔或

第㆒㆕㆕條 租客等准許處所或船隻經營作賣淫場所

(1)任何人－

(b)某人被裁定本條所訂罪行罪名不成立或罪名成立，或就本條所訂罪
行的定罪上訴成功，

第㆒㆕㆔條 出租處所以供用作賣淫場所

(b)如處所全部或部分已用作賣淫場所，故意參與讓其繼續作此用途，
即屬犯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7年。

(2)凡－
(a)對某人提出本條所指的控罪，或本條所指的控罪被撤回﹔或

(1)任何人－

第㆒㆕㈤條 租客等准許處所或船隻用作賣淫

(2)凡－

則第145A條即行適用。

(a)身為處所的租客、佔用人或掌管人，准許或容受處所全部或部分經
營作賣淫場所﹔或

(a)對某人提出本條所指的控罪，或本條所指的控罪被撤回﹔或
(b)某人被裁定本條所訂罪行罪名不成立或罪名成立，或就本條所訂罪

行的定罪上訴成功，則第145A條即行適用。 

(b)身為船隻的船東、船長或其他掌管人，准許或容受船隻全部或部分
經營作賣淫場所，即屬犯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7年。

(1)任何人身為處所的擁有人或租客或其代理人－

(b)某人被裁定本條所訂罪行罪名不成立或罪名成立，或就本條所訂罪
行的定罪上訴成功，

(a)對某人提出本條所指的控罪，或本條所指的控罪被撤回﹔或

(b)身為船隻的船東、船長或其他掌管人、准許或容受船隻全部或部分
經常用作賣淫，即屬犯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7年。

(2)凡－

(a)身為處所的租客、佔用人或掌管人，准許或容受處所全部或部分經
常用作賣淫﹔或

則第145A條即行適用。

(a)將處所全部或部分出租，而知道其全部或部分將經營作賣淫場所﹔
或

現通知你閣下作為擁有人或租客，位於香港島石塘咀皇后大道西
476號永興樓1樓前座A室的處所(「該所述處所」)，曾被用作違反香
港法例第二○○章刑事罪行條例(「該條例」)第153節A第(1)(a)段所
列的罪行，即是該條例內的第139, 143, 144及145節所列的罪行。

警告通告 - 處所 / 地方

在2020年11月19日女子張美連及女子別會琴於地址香港島石塘咀
皇后大道西476號永興樓1樓前座A室就有關該所述處所觸犯「協助管
理賣淫場所」罪行違反該條例內的第139(1)(b)節，並於2021年 6月
25日被裁定罪名成立。

                              警務處處長

請留意有關該條例第153節A第(1)(b)段及第(2)(a)段。任何人如違
反該條例所列的罪行（如附件所列），在罪名成立後第四個月開始至
第十六個月結束為止的期間內在所述處所的全部或其中一部份再次發
現違反該條例第139, 143, 144或145節所列的罪行及被裁定罪名成立，
將會向該處所發出一個封閉令而該處所會被關閉及封鎖六個月。

香港警務處

先生/女士：

日期：2021年11月01日

香港法例第200章

第㆒㆔㈨條 經營賣淫場所

(1)任何人於任何時候－
(a)將任何處所、船隻或地方經營作賣淫場所﹔或
(b) 管理或協助管理，或以其他方式掌管或控制經營作賣淫場所的處

所、船隻或地方，

                                                     　  (趙慧明 代行)

即屬犯罪－
(i)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監禁3年﹔或
(ii)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10年。

刑事罪行條例

香港法例第二○○章刑事罪行條例第153節A

先生/女士：

現通知你閣下作為擁有人或租客，位於九龍界限街20號及22號業

利樓 1字樓C室的處所(「該所述處所」)，曾被用作違反香港法例第

二○○章刑事罪行條例 (「該條例」 )第 153節 A第 (1)(a)段所列的罪

行，即是該條例內的第139, 143, 144及145節所列的罪行。

請留意有關該條例第153節A第(1)(b)段及第(2)(a)段。任何人如違

反該條例所列的罪行（如附件所列），在罪名成立後第四個月開始至

十六個月結束為止的期間內在所述處所的全部或其中一部份再次發現

違反該條例第139, 143, 144或145節所列的罪行及被裁定罪名成立，

將會向該處所發出一個封閉令而該處所會被關閉及封鎖六個月。

日期：2021年11月05日

警務處處長 

(鄧淑珍 代行)

本通知與第153A(Ⅰ)(b)(ii) 條所指的另一通知同時刊登於相同的各份

報章上，而上述條例第139、143、144及145條的條文已在該另一通

知上列出。請參閱該另一通知以知悉該等條次的條文全文。

在 2021年 11月 1日 ， 男 子 王 岳 漢 ， 地 址 新 界 屯 門 寶 田 邨 7座

2415室就有關該所述處所觸犯「管理賣淫場所」罪行違反該條例內的

139(1)(b)節，並於2021年11月2日被裁定罪名成立。

警告通告 - 處所 / 地方

香港法例第二○○章刑事罪行條例第153節A

香港警務處

先生/女士：

現通知你閣下作為擁有人或租客，位於九龍上海街 456號明華樓

1字樓的處所(「該所述處所」)，曾被用作違反香港法例第二○○章

刑事罪行條例(「該條例」)第153節A第(1)(a)段所列的罪行，即是該

條例內的第139, 143, 144及145節所列的罪行。

在 2021 年 9月 1日，男子伍定勤，地址九龍上海街 456號明華樓

1樓就有關該所述處所觸犯「管理賣淫場所」罪行違反該條例內的

139(1)(b)節，並於2021年11月1日被裁定罪名成立。

請留意有關該條例第153節A第(1)(b)段及第(2)(a)段。任何人如違

反該條例所列的罪行（如附件所列），在罪名成立後第四個月開始至

十六個月結束為止的期間內在所述處所的全部或其中一部份再次發現

違反該條例第139, 143, 144或145節所列的罪行及被裁定罪名成立，

將會向該處所發出一個封閉令而該處所會被關閉及封鎖六個月。

(鄧淑珍 代行)

警務處處長 

日期：2021年11月05日

本通知與第153A(Ⅰ)(b)(ii) 條所指的另一通知同時刊登於相同的各份

報章上，而上述條例第139、143、144及145條的條文已在該另一通

知上列出。請參閱該另一通知以知悉該等條次的條文全文。

警告通告 - 處所 / 地方

香港法例第二○○章刑事罪行條例第153節A

香港警務處

日期：2021年11月05日

先生/女士：

現通知你閣下作為擁有人或租客，位於九龍快富街7號2字樓的處

所(「該所述處所」)，曾被用作違反香港法例第二○○章刑事罪行條

例(「該條例」)第153節A第(1)(a)段所列的罪行，即是該條例內的第

139, 143, 144及145節所列的罪行。

在2021年9月29日，男子林力奇，地址九龍旺角花園街182號6樓

就 有 關 該 所 述 處 所 觸 犯 「 管 理 賣 淫 場 所 」 罪 行 違 反 該 條 例 內 的

139(1)(b)節，並於2021年10月29日被裁定罪名成立。

請留意有關該條例第153節A第(1)(b)段及第(2)(a)段。任何人如違

反該條例所列的罪行（如附件所列），在罪名成立後第四個月開始至

十六個月結束為止的期間內在所述處所的全部或其中一部份再次發現

違反該條例第139, 143, 144或145節所列的罪行及被裁定罪名成立，

將會向該處所發出一個封閉令而該處所會被關閉及封鎖六個月。

警務處處長 

(鄧淑珍 代行)

本通知與第153A(Ⅰ)(b)(ii) 條所指的另一通知同時刊登於相同的各份

報章上，而上述條例第139、143、144及145條的條文已在該另一通

知上列出。請參閱該另一通知以知悉該等條次的條文全文。

警告通告 - 處所 / 地方

香港法例第二○○章刑事罪行條例第153節A

香港警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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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團體斥FCC
肆意干預港事務

民間團體 「公義力量」 成員昨午到香港外國記者會
(FCC)遞交抗議信(圖)，強烈譴責該會製作卑劣調查
問卷，肆意攻擊香港國安法和香港新聞自由。成員指
出，新聞自由絕對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強烈要求該
會停止干預香港事務，並促請外國記者會主席瑞凱德
尊重香港法治，任何行使自由的權利都必須守法，而
特區政府有權作合法合理規管。 記者 蔡啟文攝

顏汶羽梁文廣選九東九西
顏汶羽表示，九龍東地區人口多、長者多、貧窮人

口多，該區現時面臨3大問題，即醫療、長者支援服

務及交通社區規劃配套問題，故其競選口號是 「啟航
．羽您前行」，致力九龍東革新求變。他分享說，2
年前一位獨居長者希望能夠提供送飯服務，但被社署
以 「人手不足，需長者親自落樓到日間長者中心領
取」為由拒絕，而這名行動不便的長者直至離世，都
未能享受到這張 「飯票」。顏汶羽話到此處深有感
觸，不禁哽咽落淚。

曾任深水區議員的梁文廣報名競逐九龍西議
席，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等數十名支持者出席
為他打氣。他表示，過去數天與市民接觸，聽到市
民對恢復正常通關的期盼，故促請政府盡快推動。
他兒時在大角咀的板間房居住，長大後在深水地
區工作，希望透過參選，將自己多年來地區服務的

工作經驗帶入立法會。他更希
望把熟悉的房屋政策、環境衛
生、發展規劃等問題，推動九
龍西區持續向前邁進。

屠海鳴管浩鳴
爭選委會界別

謝偉俊說，選委會界別議員工

作、職能與組成，與功能界別及直選議員相比更具政
策籌劃及智囊角色。他將秉承專業理性、公正持平代
民議政，為民請命。

全國政協委員屠海鳴昨在梁美芬、邱達昌等陪同下
報名參選選委會界別。此外，聖公會教省秘書長管浩
鳴昨亦報名參選選委會界別，若成功當選，他將會是
回歸後立法會首名宗教界代表。管浩鳴稱，無論能否
當選，都會盡力爭取解決陳同佳事件。

林新強龐愛蘭出戰功能議席
報名競逐法律界別議席的林新強表示，參選是為正

義、為業界、為香港、為國家。現任立法會議員、律
師何君堯到場支持林新強，他讚揚林新強資歷很深，
而且對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認識有過人之處，希望
他能以經驗幫助年輕人。

香港藥學會會長龐愛蘭報名參選醫療衛生界別議
席，獲食物及衛生局前局長高永文、工聯會前立法會
議員陳婉嫻等到場支持。龐愛蘭表示完善選舉制度之
後，對於想做實事的人而言發展空間更大。本身是藥
劑師的她說，醫療衛生是很大的範疇，既會為業界發
聲，更希望以人為本，為市民發聲。

2021 年 立 法
會 換 屆 選 舉 已
經 接 獲 的 候 選
人提名，請參閱
選 委 會 網 址
https://www.
elections.gov.hk/
legco2021/chi/
nomination2.ht-
ml。

【香港商報
訊】記者林駿
強、馮煒強報
道：昨日續有

多人報名參與立法會選舉，選舉事務處
全日收到14份提名表格，至今累計收
到111份參選提名。其中，民建聯觀塘
區議員顏汶羽昨報名參選九龍東選區，
表示將致力九龍東革新求變。西九新動
力副主席梁文廣報名參選九龍西選區，
聲言將要求政府交代通關時間表。現任
九龍東立法會議員謝偉俊在社交媒體表
示已報名參選，轉戰選舉委員會界別角
逐連任。功能界別亦陸續有人報名，包
括參選法律界功能界別議席的香港律師
會前會長林新強。

責任編輯 莊海源 尚文 美編 劉樹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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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昨14人遞提名 新進力量湧現

各界別選情激烈可期

香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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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保安局局長鄧炳
強昨發表網誌稱，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香港由亂變
治，社會秩序重回正軌，但還要時刻保持警覺，慎防
反中亂港分子再生事端，危害國家安全和破壞社會安
寧。目前，社會上仍有少數激進分子死心不息，透過
潛移默化的 「軟對抗」方式，包括媒體、影片、刊
物、文化藝術甚至網絡遊戲等，煽動及鼓吹暴力，挑
起對國家和特區政府的憎恨，市民必須對此高度提
防，不能讓破壞分子有機可乘，顛覆香港。

他指出，最近有 「走佬」外國的通緝犯及流竄海外

的反中亂港分子，例如許智等人，在社交網站發
帖，煽動香港市民杯葛抵制2021年立法會換屆選舉，
在選舉當日投白票。

指許智逃避罪責懦夫行為
他們的行為或已觸犯《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

例》。根據條例，任何人在選舉期間藉公開活動煽惑
另一人不投票或投無效票，包括向公眾作出任何形式
的通訊，以及向公眾分發或傳播任何材料，不論該行
為是在香港境內或在其他地方作出，皆屬違法，可判

處監禁 3 年及罰款 20 萬元。這些破壞選舉的違法行
為，亦有可能干犯香港國安法相關條文。

鄧炳強續指，這些死心不息意圖 「攬炒」香港的破
壞分子，犯法之後，為逃避法律責任，公然 「走佬」
棄保潛逃，無恥地乞求外國庇護，當中許智在香港
涉嫌干犯最少 「九宗罪」而被檢控，他不但欺騙法庭
以獲批准離開香港，亦用諸多藉口為自己卸責，是羞
恥、虛偽的懦夫行為，亦令家人蒙羞。若他認為投白
票以反制立法會選舉是合法合理，為何自己不回港進
行所謂的「抗爭」，反而卑鄙地煽動市民違法？正所謂

「叫人衝、自己鬆」，行為卑劣。市民應認清這班無恥之
徒的歹毒心腸，切勿參與不法呼籲或轉載相關違法內
容，否則很可能需要承擔法律責任。對任何違法行為，
執法部門必定嚴正執法，不會讓違法分子逍遙法外。

鼓勵選民踴躍投票選賢任能
立法會換屆選舉提名期將於本星期五(11月12日)截

止，鄧炳強呼籲愛國愛港的有能之士，不論來自社會
任何階層，不論政治背景，只要真誠擁護基本法並效
忠香港特區，請把握機會積極參選，服務社會，改善
民生。他也鼓勵所有合資格的選民在12月19日踴躍
投票，選賢任能，讓他們在完善選舉制度下的議會
內，為市民發聲，協助提升香港特區的管治效能，為
香港開創新局面、新未來。

鄧炳強狠斥煽動投白票破壞選舉

顏汶羽(右二)參選九龍東選區，表示將致力革新求變。

▲龐愛蘭(前中)昨報名參選，高永文(右)、
陳婉嫻(後右二)到場支持。 記者 崔俊良攝

◀梁文廣(右)昨舉行參選造勢大會，梁美
芬(中)出席打氣。 記者 蔡啟文攝

▶林新強
報名角逐法
律 界 別 議
席 。 記 者
崔俊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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